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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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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活动食品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大型活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过程中主办（承办）单位、食品供应企业、食品检验检测

机构管理要求以及档案管理要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大型活动主办（承办）单位、食品供应企业以及食品检验检测机构的食品安全管理工

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T 30134 冷库管理规范

GB 3160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冷链物流卫生规范

GB 316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DB11/T 1789 餐饮服务企业餐饮服务场所布局设置规范

DB11/T 1790 餐饮服务企业餐饮用具使用管理规范

DB11/T 1791 餐饮服务企业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规范

DB11/T 1797 食品生产企业质量提升指南

DB11/T 1923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布局设置与加工配送管理规范

DB11/T 1968 中央厨房布局设置与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14881、DB11/T 179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大型活动 large-scale events

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面向社会公众举办的非日常性的体育比赛、展览展销、大型会议等群体性活

动。

[来源：GB/T 33170.1—2016，3.1，有修改]
3.2

主办（承办）单位 major event sponsor（organ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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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活动的发起或组织实施单位。

3.3

食品供应企业 food supply enterprises

直接为活动提供食品的生产供应企业、销售供应企业、餐饮服务企业（含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

单位等）、餐包组装供应企业以及其他指定单位。不包括食用农产品种养殖和生产企业。

4 主办（承办）单位食品安全管理要求

4.1 应提前确定大型活动食品供应方式，并告知食品安全相关管理部门。供应方式确定时间应考虑食

品供应企业备货及检验检测机构检验时间。

4.2 应选择符合下列条件的食品供应企业承担大型活动食品安全服务保障工作：

——具备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备案证明，供应的食品和提供

的餐饮服务应在许可证或备案范围内；

注：仅销售食用农产品的食品供应企业不需要食品经营许可证。

——具备与大型活动规模、供餐人数、供餐方式相适应的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符合其他保障要求。

4.3 应与食品供应企业签订大型活动服务保障协议，明确双方相关食品安全的权利与义务。

4.4 主办（承办）单位应按食品安全相关管理部门的检查意见及时确定或调整食品供应企业、更换不

符合大型活动食品安全要求的人员或食品。

4.5 食品展销会的主办（承办）单位应符合《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六条有关要求。

5 食品供应企业食品安全管理要求

5.1 通用要求

5.1.1 应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备案证明，不得超出许可或

备案范围供应生产、加工、贮存食品。

5.1.2 应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制定

大型活动食品安全保障方案和应急预案。

5.1.3 应在大型活动正式开始前，结合主办（承办）单位要求，依据大型活动食品安全保障方案以及

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要求，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单位开展食品安全专项自查。

5.1.4 应将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或经营许可证向大型活动主办（承办）单位、属地食品安全相

关管理部门进行备案；大型活动食品安全保障方案、应急预案以及自查情况等，应至少于活动开始前一

周向食品安全相关管理部门进行报告。

5.1.5 应按食品安全相关管理部门的检查意见及时确定或更换不符合大型活动食品安全要求的人员或

食品。

5.1.6 各关键区域应开展 24小时全方位监控并记录，实时查看大型活动运行期间各区域运行状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95%E9%94%80%E4%BC%9A/10939535?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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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应做好进货查验，查验上游供应单位营业执照、许可证等主体资质证明和食品合格证明文件，

留存相关记录。

5.1.8 供应食品运输管理应符合附录 A及下列要求：

——发货单位应提前做好与接收单位的对接工作，合理安排发货品种、数量、发货时间，确定车辆、

司机人员。

——发货单位应确认运输车辆性能良好，司机和运输车辆符合管理规范要求，并会同属地食品安全

相关管理人员进行食品出库复验，填写流转单。

——发货单位应严格落实产品出库检验记录制度，对供应食品检验检测，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库供应。

——接收单位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在指定的卸货区核验供应食品流转单对应信息、食品外包装、

食品标签标识保存情况，食品保质期或有效期、生鲜食品感官性状、冷藏、冷冻食品储运温度、

规范加贴供运动员合格、清真等相关标识情况等。

——对于无签封、无流转单、缺少相关资质材料、检测不合格、温度不符合储运等要求的食品，不

应接收。

——对流转单信息不全、食品与流转单信息不一致的，接收单位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属地食品安

全相关管理人员应与发货单位属地食品安全相关管理人员核对，存在风险的，不应接收。仅流

转单填写错误的，接收单位属地食品安全相关管理人员在流转单上进行更改，并将情况备注。

——接收单位应做好验收记录工作，至少包括供应食品和食品品相关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

产日期或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

——保存相关记录和凭证，期限不少于供应结束后二年。

5.1.9 供应食品库房贮存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设立供应产品专库或专区，根据接收食品的种类、贮存温度和相关标识，及时分类入库、分

区存放。专库或专区应满足产品贮存条件，实施双人双锁管理，如实记录进出人员和供应产品

信息。

——冷库管理应符合 GB/T 30134的相关要求。

——冷链食品贮存应符合 GB 31605中对于储存的要求。

——贮存仓库内应保持环境卫生整洁，仓库内温度、湿度持续符合供应食品的贮存条件要求。

——应定期对食品的仓储管理、条件保持以及食品安全情况进行检查，及时处置不符合食品安全要

求的食品，做好食品进出库记录和问题食品处置记录。

——食品贮存区域内不得存放非大型活动供应食品，不得存放有毒有害化学品、清洁剂、消毒剂、

杀虫剂、变质、异味、污秽不洁或超出保质期、检测不合格的食品以及与供应的食品无关的其

他物品和私人物品等。

——清真食品、进口食品应按贮存条件单独存放。

——运动员食品库房应设立合格区、待检区、暂存区。将食品安全指标和兴奋剂指标检测合格的食

品存入合格品区，待检兴奋剂食品存入待检区，兴奋剂在测的短保质期食品存入暂存区。

5.1.10 食品留样应符合下列要求：

——食品生产供应企业、食品销售供应企业应建立产品留样制度，及时保留样品。留样区域应满足

产品贮存条件要求，留样数量应满足复检要求，留样期限应至少保存至保质期满，并有处置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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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服务企业应设置专用留样冰箱进行食品留样。留样冰箱应经过清洗消毒，处于冷藏状态

（0℃～4℃），专人负责、上锁保管、留存记录；保证留样品种齐全；留样量应满足检测要

求：每品种留样 2份，每份不低于 200克。留样时间应不少于 48小时，留样记录应属实。

——运动员总仓食品留样应由总仓运营企业在-20℃条件下保存至体育赛事结束半年以上。

5.1.11 应进行虫害控制，优先采用物理和生物等非化学防控措施。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制剂进行消

杀时，应做好预防措施避免对设备、工具、造成污染。不慎污染时，及时将被污染的设备、工具、食品

外包装彻底清洁，食品外包装无法清洁且更换外包装不影响食品安全的，应采取更换外包装等方式消除

污染。

5.2 食品生产供应企业食品安全管理要求

5.2.1 应符合 DB11/T 1797中的要求。

5.2.2 预包装食品出厂的标签应符合 GB 7718和 GB 28050的要求。

5.2.3 应按照标准和工艺组织生产加工，不应擅自改变加工工艺和参数要求，不应外购或委托其他企

业加工供应食品。

5.2.4 对于保质期短于检验周期的食品，应加强生产过程控制，宜采取快检方法进行检测，合格后出

厂供应，同时按照食品安全标准开展全项检验。

5.2.5 应建立供应食品全过程追溯体系，宜采用信息化手段开展追溯。

5.3 食品销售供应企业食品安全管理要求

5.3.1 应符合 GB 31621中关于销售的相关要求。

5.3.2 应完善台帐管理，详细记录食品名称、数量、生产批次、保质期等食品进货、销售情况。

5.3.3 应对所购进食品进行包装、保质期等项目的检查。应执行各项制度，每日对食品进货、贮存、

运输、退货等相关情况进行登记记录，并签字盖章。

5.3.4 不应随意更改供货商，如特殊情况需要调整，应在取得主办（承办）单位和属地食品安全相关

管理部门的同意后进行调整。

5.4 餐饮服务企业食品安全管理要求

5.4.1 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应符合 DB11/T 1791的相关要求。

5.4.2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餐饮场所布局设置规范以及餐饮用具使用应分别符合 GB 31654、
DB11/T 1789和 DB11/T 1790的要求。

5.4.3 中央厨房的布局设置与加工配送管理应符合 DB11/T 1968。

5.4.4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的布局设置与加工配送管理应符合 DB11/T 1923。

5.4.5 应就当次大型活动制定的菜单开展风险评估，在供餐两周前提供给主办（承办）单位和食品安

全相关管理部门。

5.5 餐包组装供应企业食品安全管理要求

5.5.1 应与活动主办（承办）单位、餐包内产品上游供货企业及时对接并实时沟通，明确所需餐包的



DB11/T XXXX—XXXX

5

准确数量、配送时间节点等信息。

5.5.2 供应餐包内所有食品应由指定的食品销售企业供应的预包装食品组成。

5.5.3 应设置独立的、与生产和生活等区域相隔离的餐包组装区和存放区，并设立显著标识，规范人

员流动区域和路线。

5.5.4 餐包组装区和存放区温度、湿度和光照适宜，避免暴晒和受潮，指定专人定时开展卫生消杀。

5.5.5 组装区域设立安检控制系统，应 24小时专人负责进出人员安全检查，检查内容包括：

——组装区员工服装；

——组装员工带入带出物品；

——员工在出入卫生间等与组装无关的活动后，洗手消毒情况。

5.5.6 完成餐包组装后，应进行餐包抽检，确认包装完好、无异物。

6 食品检验检测机构管理要求

6.1 应设立与大型活动工作相适应的组织机构，明确职责和权限。

6.2 应对食品生产、销售供应企业供应的食品开展检测，对餐饮服务企业开展餐饮具涂抹、冷荤凉菜

风险监测，并在食品安全相关管理部门的指导下配合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6.3 若有食源性兴奋剂检验要求，应开展食源性兴奋剂的检测工作。

7 档案管理要求

7.1 大型活动主办（承办）单位、食品供应企业、食品检验检测机构等参与大型活动食品安全保障相

关单位在大型活动结束之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本次大型活动食品安全相关资料整理。按照一活动一

档案的原则及时归档。

7.2 参与大型活动食品安全保障相关单位归档资料应包括当次保障方案、流转单、菜单审查记录、检

验检测记录、培训及会议记录、应急处置记录等。

7.3 归档文件保存期限不少于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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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食品运输要求

A.1 运输车辆硬件要求

运输供应食品应使用专用运输车辆，并具备防雨、防尘设施、相应的冷藏、冷冻设施或预防机械损

伤的保护性设施等，并保证正常运行。运输车辆和装卸食品的容器、工具和设备应保持清洁和定期消毒。

A.2 安全性要求

供应食品运输车辆应有固定专职驾驶员及陪同人员，有不良记录的驾驶员及陪同人员不应参与活动

保障任务。专用车辆在装车前应做好各项检查，并按照指定路线开往目的地。

A.3 运输货物要求

供应食品运输车辆不应运输有毒有害物质。同一运输车辆运输不同供应食品时，应做好分装、分离

或分隔，防止交叉污染。对因贮存条件等原因不适宜同车运输的供应食品，不应同车运输。散装食品应

采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食品容器或包装材料进行密封包装后运输，防止运输过程中受到污

染。

A.4 装卸要求

车辆应停靠在指定地点，在监控点下进行装车。装卸过程操作应轻拿轻放，避免食品受到机械性损

伤。

A.5 温湿度控制要求

食品供应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对车辆温度、湿度等进行共同检查，符合食品安全要求条件的可

以将供应食品装车。运输过程中应保证温度、湿度持续符合要求。需冷链运输的食品应符合GB 31605
中有关运输配送的要求并封闭冷链运输，控制装卸货时间。

A.6 流转要求

A.6.1 发货时一般要求

食品供应企业发货时，每批次应填写流转单，载明供应单位、接收单位、运输车辆信息、供应货品、

生产批号、数量等事项，食品供应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仔细核对后，签字确认，并记录发车时间。

A.6.2 接货时一般要求

接货单位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核对流转单信息，核对无误后签字确认。供应食品运输车辆司机完成

任务后，返回单位并将相关单据交回。

A.6.3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要求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检查确认流转单信息一致，供应食品的半成品包装袋完好，

食品中心温度达到60℃以上以及餐盒上标准的最佳食用期限。

A.6.4 中央厨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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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4.1 运送半成品的冷藏车辆，需要具备制冷装置和温度显示设施，保证半成品运送过程中温度不

高于 8℃。

A.6.4.2 配送到场地的半成品，每个包装袋或包装箱上应加贴标签，明确标注半成品名称、加工时间、

保存条件和使用期限等信息。

A.6.4.3 半成品运送到场地后，场地餐饮服务商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检查确认流转单信息一致，半

成品包装袋完好，中心温度低于 8℃。

A.6.4.4 半成品签收后，应及时存入相应的常温库、冷冻库或冷藏库，满足包装袋上标明的贮存条件，

在使用期限内加工制作。

A.6.5 相关问题处理

A.6.5.1 流转单信息有误

如流转单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接收单位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与食品供应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通

过电话等方式进行核实，如发送货物确有问题，进行退货处理。

A.6.5.2 食品存在质量问题

接收地餐饮服务企业在接收供应食品时，如发现有破损、腐烂、变质等问题，在跟食品安全管理人

员沟通后，应及时与食品供应企业进行协商，确定退货数量和最终收货数量，并在流转单上做相应更改。

A.6.5.3 同一车次多个目的地

同一车次目的地为不同地点的，供应食品运输车辆司机应在流转单上记录每个地点车辆抵达时间、、

前往下个地点的出发时间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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